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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组织建立、实施、保持和持续改进碳排放管理体系的要求。

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、规模和提供不同产品与服务的组织，旨在帮助其系

统管理碳排放，提升碳排放绩效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

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；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

改单）适用于本标准。

GB/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

GB/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

GB/T 36000 社会责任指南

GB/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

GB/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

ISO 14064-1 温室气体 第 1 部分：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

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

DB44/T 1382 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

3 术语和定义

GB/T 24001、GB/T 36000、ISO 14064-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

用于本标准。

3.1 碳排放：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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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本： A/2

编 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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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修订记录表

序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修订内容摘要 版次 批准

1 2024-07-04 2024-07-04 新做成 A/0

2 2025-08-08 2025-08-08

1 新增：0前言

2 修改：1 适用范围

3 补充：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：

ISO 14064-3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

及指南

GB/T 27007 合格评定 合格评定用规范性文件

的编写指南

GB/T 27060 合格评定 良好操作规范

4 补充：3 原则要求和管理要求

5 修改：12 获证组织的信息报告

12.1信息报送

颁证后30日内向国家认监委报送认证信息；

在认证证书有效期间，获证组织发生与碳排放

管理体系有关的重大变化时（如获证组织发生

重大事故/行政处罚），本机构应及时做出暂

停或撤销证书的措施并及时报告国家认监委。

12.2监管配合

备案规则作为市场监管检查依据，违规行为按

《认证认可条例》处罚。

6 完善：联系信息与公开渠道

A/1

2025-11-26 2025-11-26

1变更：碳排放管理体系认证依据标准由

DB44/T 1944-2016《 碳排放管理体系要求及

使用指南》和T/GDES 2030-2021《碳排放管

理体系要求》变更为CTS BZ-TS1010-2025

《碳排放管理体系 要求》。

2 补充：1.5 碳排放管理体系的审核范围模

式示例

3补充：18.5 认证证书状态管理规定

A/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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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前言

本规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、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及《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强认证

规则管理的公告》（2025年第9号）制定。本规则由杭州邦证认证有限公司（批准号：CNCA-R-2021-885）

发布实施。

本规则文本可通过本机构官方网站获取（网址：www.bozrz.com）。公众可通过认证咨询电话

（0571-86821236）或电子邮箱（bang_zheng@yeah.net）就本规则内容进行咨询。

1 适用范围

1.1 本规则适用于本机构开展的碳排放管理体系认证活动。

1.2 认证对象为建立并运行碳排放管理体系的组织，包括电力行业、钢铁行业、水泥行业、铝冶炼行

业、石化行业、化工行业、造纸行业、航空行业、橡胶行业、纺织行业等高排放行业，以及交通运输、

工业园区和其他工业产品（如电子产品、日用品）等，覆盖碳组织排放管理活动的策划、运行、监控

及持续改进全过程,规定了本机构对组织/项目碳排放进行核查的原则、核查策划、核查程序、 碳排

放数据和信息管理体系评价以及核查报告编制等要求。

1.3 碳排放管理体系认证依据标准为：CTS BZ-TS1010-2025《碳排放管理体系 要求》。

1.4 碳排放管理体系的审核范围模式为：组织[碳排放的物理单元或过程]相关的碳排放管理活动。

1.5 碳排放管理体系的审核范围模式示例：

示例1：基础工业型（聚焦直接排放）

[xx工厂]熟料生产线、水泥粉磨线及配套余热发电系统运营过程中产生的范围1（燃料燃烧、过

程排放）和范围2（外购电力）相关的碳排放管理活动。

示例2：服务业集团总部（间接排放为主）

[xx金融服务集团]位于[上海市浦东新区]的[集团总部大厦]办公运营、数据中心及员工商务差旅

所涉及的范围2（外购电力、蒸汽）及范围3第6类（商务差旅）相关的碳排放管理活动。

示例3：供应链覆盖型（包含价值链排放）

[xx汽车制造公司]位于[广东省广州市]的[整车制造基地]冲压、焊接、涂装、总装全工艺流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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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延伸管理范围3第1类（采购的商品与服务）中关键零部件运输以及范围3第11类（售出产品的使用

阶段燃料消耗）相关的碳排放管理活动。

示例4：多园区限定型（明确排除项）

[xx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]的北京的研发中心和在苏州的制造工厂的运营活动,涵盖上述地点产

生的范围1、范围2及范围3第5类（废弃物处理）排放。注：公司于本年收购的深圳子公司暂不纳入本

次审核范围。

示例5：全过程产品碳足迹导向型

[xx饮料公司][“清泉”牌瓶装水产品]源水抽取、水处理、瓶胚制造、灌装、厂区内仓储等过程

（涵盖范围1、2及相关范围3）的碳排放管理活动。”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

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

文件。

DB44/T 1944《碳排放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》

T/GDES 2030《碳排放管理体系要求》。

ISO 14064-1《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》

ISO 14064-2《项目层面上对温室气体减排或清除增加的量化、监测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》

ISO 14064-3《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及指南》

T / CCAA 39 《碳管理体系 要求》

CNAS-CC01 《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》

CNAS-CV01 《合格评定 核查机构通用原则和要求》

CNAS-CV02 《环境信息 核查机构通用原则和要求》

GB/T 27000 《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》

GB/T 27021.1 《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第 1 部分：要求》

GB/T 27007 《合格评定 合格评定用规范性文件的编写指南》

GB/T 27060 《合格评定 良好操作规范》

CNAS-CV03《温室气体 第三部分 温室气体陈述核查与审定规范和指南》

CNAS-CV05《温室气体审定核查组能力要求》

CNAS-RV01《审定与核查机构认可规则》

GB/T 24020《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通用原则》

GB/T 24025《环境标志和声明 III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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